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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77 证券简称：中简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5-079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前期重大销售合同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由于合同业务的特殊性，该订货合同执行率具有不确定性，合同

已明确约定最终“以订单为准”、“按实际交付数量结算”，合同或存在

不能按照约定数量完整执行的风险。由于公司产品供货进度主要受客

户及其最终用户采购计划影响，可能存在供应阶段性不均衡的特点，

进而可能导致经营业绩在各季度间出现波动。但从用户及潜在用户相

关应用领域的需求看，对于公司高性能碳纤维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。

2022年 3月，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客户

A签订了金额为 21.69亿元的《产品订货合同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5）。

近日，公司与客户 A签订《关于<产品订货合同>的补充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就合同相关要素达成补充约定，相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

1、原合同的交付产品名称及规格保持不变；

2、根据相关要求，协议中约定的数量、单价等内容豁免披露；

3、双方约定：2025年 3月 1日至 2026年 2月 28日，预计合同

执行金额为 205,680,839.52元。交付进度以客户 A的订单为准。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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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 28日后的相关执行条件将于双方另行商定后确定。

二、合同的进展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合同标的 碳纤维、碳纤维织物

对方当事人 客户 A
合同总金额 216,936.65
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已履行金额 155,590.84
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待履行金额 61,345.81
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已履行进度 71.72%
是否正常履行 是

影响重大合同履行的各项条件是否

发生重大变化
否

是否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重大风险 否

关于合同履行的其他说明

根据公司在相应期间内实际交付数量，

以及《补充协议》中约定的相关期限内

对应单价计算已履行的金额及进度，相

关数据与原协议下的金额存在差异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19日


